絕不讓肉體掌權    以斯帖記3:5-6
    「真理常是上斷頭台，錯誤常是登寶座"」。這是一首詩歌中的名句，拿來形容哈曼高升，是再確切不過的了。因著亞哈隨魯王抬舉哈曼，使一個錯的人在朝中，而對的人反而在朝門，末底改完全被忽視在一邊，這幾乎是普遍的現象。 
一、隨從肉體
    我們知道肉體在我們的裡面，一直要等到主再來的時候，那時我們的身體要完全改變，肉體才會離開我們。今天的問題是你我怎麼對待它，人對於肉體作得最壞的一件事，就是抬舉它，把它放在一個高高在上的地位，讓肉體在人裡面高升，這樣作的結果，就是把刀給劊子手。我們明明知道肉體的敗壞，但是還是要縱容它，你不知道我們怎樣"慣壞"我們的肉體，一直把它擺在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上。所以我們看見了一個反常的現象，就是高抬肉體。高抬哈曼，意思就是把肉體放在上面，把靈壓在底下，讓肉體坐上"我"的高位。
    本來正常的情況是"不靠著肉體的"(腓立比書三章三節) ，並且不"為肉體安排" 。 常常"順著聖靈而行" ，但亞哈隨魯王所代表的屬魂光景恰好相反，王把戒指給了哈曼。 
    現在顯在我們眼前的景像是哈曼在朝中，而末底改反在朝門，我們知道當肉體掌權的時候，聖靈就好像退到邊緣上，結果一個對的人在外面，一個錯的人反而在裡面。聖經說得不錯：體貼肉體的就是死，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。當我們與肉體為伍，與肉體同樂的時候，我們整個人就慌亂，失去了平安。 
    不只如此，王有三十天沒有見以斯帖的面。當我們高抬我們的哈曼的時候，我們就發現不大容易見到以斯帖，就不覺有主的同在，也就不覺得聖靈在我們的靈裡說話。相反的我們倒常常看到哈曼。若動不動就發脾氣，動不動看見亞甲的影子，這就是我們高抬哈曼的明證。 許多時候，我們不承認我們高抬哈曼，但是讓我們問自己有多少天沒有見到以斯帖了呢？這樣我們怎麼能說是活在靈裡呢？不在靈裡又怎能享受主的同在呢？怎能聽取良心的聲音呢？又如何能接受聖靈的引導呢？相反地天天與肉體同飲共杯，心中怎能不慌亂？怎能平安？ 聖靈描寫我們的光景實在太確切生動了。 
二、肉體的殘忍
    聖經說：當哈曼看見末底改不跪不拜的時候，他就"怒氣填胸" ，接著就決定要殺害末底改。肉體是得罪不得的！哈曼怒氣填胸的結果是什麼呢？就是要把對方撕毀，不光要撕毀末底改一人，還要滅他的全族。其實末底改只得罪哈曼一人，但哈曼報復時，不只傷害末底改，乃是要傷害他的全族。有的人是不能挨罵的，人罵他一句，他不光回敬對方，而且還連累他的父親，甚至他父親的父親，這就是哈曼作的事。因此千萬不要激動別人的肉體，當一個肉體被激動的時候，就等於把刀放在它手裡，它要盡所能的來摧毀。所以我們要怕肉體像怕火一樣。肉體是傷不得的，因此他以"害末底改一人是小事" 。他要作大事才肯甘休，這一點我們一定要認識的，就是認識哈曼的殘忍。 
三、肉體的抱負
    其次要認識肉體的陰謀，肉體是有謀略的，它的眼光並不短視，它有抱負，要立志作大事，它知道如何放長線釣大魚。聖經說：他以為下手害末底改一人是小事，因為隱藏在哈曼裡面的撒但，太認識神的計劃了。末底改只是小目標，他所打擊的大目標乃是神的旨意。他企圖阻攔神的旨意，破壞基督的見證，使基督的救恩沒有成功的可能，使神藉著他的子民在地上產生的見證，遭到徹底的摧毀，這是肉體的詭計和陰謀。所以千萬不要隨便讓哈曼坐在寶座上面，不要說發脾氣不要緊，哈曼的目的不光是叫我們生氣，使我們血壓升高，或者是家庭失和，損害我們的身體和家庭。哈曼最終的願望，乃是要我們失去神的見證。
    許多時候我們向肉體投降，就是不肯叫我們魂的生命，被帶到死地。我們太愛自己魂的生命。故此，背負十字架，才能真正救自己！
